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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治晚期中央地方四級制（郡下均有蕃地）



1920五州二廳（嗣後為三廳）五州轄市行政區劃



補55：以選舉法制維護族群政治
1. 限年納5圓稅金者方有選舉權，大幅
提升日人擁有選舉權者之比例。台人
比例雖低，人口總數超過甚多（90％：
6％），故有選舉權者人數仍較多，街
庄議員民選者台人占壓倒性多數。

2.議員有一半由官派產生，屬於官派
者在州會及市會以日人居多數（台人
也有，且街庄會以台人占多數），使
得日人在市會中占多數。

3.由市會及街庄會的議員選出州會議
員，責求官派的台人市、街庄議員支
持日人，選制上一選區可選出複數州
議員，讓台人過度競爭而分散選票、
高票落選者眾，日人部分可配票，以
致日人在州會亦屬多數。

4.日人占多數的州會市會屬議決機關，
可制定自治法規，台人占多數的街庄
協議會僅屬諮詢機關，政治權力大小
有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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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1920年代的五州三廳迄今之「全國22縣市」：6＋14＋2

2010

→新北市

→桃園市（2014）

台中縣＋台中市＝台中市

台南縣＋台南市＝台南市

高雄縣＋高雄市＝高雄市

台北市

省轄市只剩3：基隆、新竹、嘉義

台灣省11縣（16－5）

合計台灣省14縣市

福建省2縣



日本政權壓縮原住民族的規模及生存空間

• 日治時期族群規模：承認平埔族自為一個族群（戶口
登載為「熟」），但劃入「本島人」之列。清治的
「化番」，因視同熟番，亦被列入本島人。時稱「蕃
人」或「高砂族」的原住民族團體之人數，因而減少。

• 日治時期生存空間：依清治末漢人的隘勇線劃定日治
初「蕃界」，屬於國有地。其上的化蕃（竹苗一帶賽
夏族）之地被劃入普通行政區，並視同平埔族；其上
的一部分生蕃（例如阿美族）居住地亦被劃入普通行
政區，這些人成為「平地蕃人」，蕃地面積已變小。
1920年蕃地分別成為各地方自治團體的一部分，削弱
其作為一個整體的特殊性。已縮小的蕃地中，有一部
分劃為「高砂族保留地」，其只佔日治初蕃地的約15
％。日治時僅蕃地蕃人住在保留地。

• 蕃人或蕃地係由警察部門管轄，不依法治原則治理之；
但原住民族的法律傳統（原住民法），卻因而未被國
家的現代法所全面取代。不過，平地蕃人因住在普通
行政區，仍有機會接觸現代的法院程序或犯罪即決制。



中華民國壓縮原住民族規模及生存空間及其改革

• 族群規模：起初僅知日治時期的蕃地蕃人，故稱之為「山
地同胞」，後來為納入日治時期的平地蕃人，而有山地山
胞、平地山胞之二分。身分認定係準據日治時期戶口調查
簿之記載，但另將「經申請登記」作為取得平地山胞身分
之要件（實際上選擇性執法），以限縮其人數。平埔族人
起初曾在省議員選舉時被視同「平地人」，1956年戶口普
查時尚有27,009人，但1959年公布結果時排除「平埔」之
分類，僅允許其認同且登記為「平地山胞」。平埔原住民
族被隱形化。平埔族人身分認定為轉型正義一環。

• 生存空間：日治蕃地改稱「山地」（山地鄉），仍屬國有
地，且沿襲保留地制度，故當時僅山地山胞有保留地
（1980年代擴編時曾納入某些阿美族居住地）。1960年後
允許漢人為主的事業機關團體進入保留地開發，使趨向原
漢混居。1966年後允許就保留地由原住民個人耕作10年後
取得所有權，動搖原住民社會固有的土地利用型態。今基
於轉型正義，原住民族就「傳統領域」應享有特殊權益，
但難以全部歸還原住民族。



中華民國壓縮原住民族規模及生存空間及其改革

• 戰後一律適用已採現代法制的中華民國法律，但
就入學及民代選舉有特殊優惠/保障（以利同化）。
1990年代「原住民族」一詞及其集體權概念入憲，
原住民身分認定已以法律為之，且採父母雙系主
義、尊重個人意願，不再壓縮族群規模，但關於
保留地制度、原住民族之認定，仍未以法律訂之，
延續昔日之未遵行形式法治國原則。於今雖已制
定許多保障原住民族的法律，但執法不力。2013
年起，在法院設置原住民專庭或專股，但仍適用
相同的實體法及程序法。本於尊重差異及自主的
理念，不排除制定原住民族自治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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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對「性工作者」的管制：從日治時期談起
• 1896：台北縣當局以縣令設「艋舺遊廓」為性工作專區，

由警察管控業者，以達成「使娼妓提供安全性服務」的行
政目的。警察並依《台灣違警例》以對「密賣淫者」（私
娼）與「媒合容止者」（私娼寮）處以拘留或罰鍰。台南
等地亦然。

• 1946：為去日本殖民統治遺跡，廢除該公娼制，但台北市
隔年採「特種酒家制」，允許女性陪酒。

• 1956：台灣省政府廢特種酒家制，劃定各地合法風化區，
承認娼妓的性工作。→實質上延續日治

• 1979：北投禁娼；1997：台北市宣布全面廢娼。
• 2009：釋字666號認為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處罰「意圖得利

與人姦、宿者」，係「罰娼不罰嫖」，故違憲。→否定了
從日治以來已存在百年之規定

• 2011：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授權地方政府自行決定是否設
置性交易專區。至今仍無設置之例。→對性工作者的行政
目的是什麼仍未定。不宜只從西方的理論著眼，可先理解
台灣各時代管制措施在實施當時的社會條件及價值取向。



國家對公共衛生及疾病的行政管制

• 日治時期以警察機關負責公共衛生事務。

• 關於吸食鴉片的法規範：日治初漢人視吸鴉片為一般
的交際活動（頁39），日本統治當局採鴉片專賣（獲
鉅額收入）、吸食者須有執照（以安撫之）的管制措
施。日治中期台灣人新生代知識份子（例如台灣民眾
黨）基於「現代性」，要求禁止吸食，最終總督府同
意對吸食者採強制矯正（頁43-45）。→改造為現代意
義的生活方式（參見《看不見的殖民邊緣》）

• 關於漢生病的法規範：日本《癩預防法》，以1934年
勅令164號施行於台灣，台灣總督府亦以府令頒行《癩
預防法施行規則》，在台設置「樂生院」。在朝鮮，
以制令（相當於台灣的律令）規範之。→日本亦採隔
離措施，故係出於「現代性」，而非「殖民性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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